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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603     证券简称：广汇物流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40 

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

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

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

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 发行数量和价格  

股票种类：人民币普通股（A股）  

发行数量：104,011,887股  

发行价格：13.46元/股    

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  

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价格（元/股） 认购数量（股） 限售期 

1 
新疆广汇实业投资（集团）有限责任

公司(以下简称“广汇集团”) 
13.46 26,002,972 36个月 

2 
新疆萃锦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萃锦投资”） 
13.46 41,604,755  36个月 

3 
新疆翰海股权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翰海投资”） 
13.46 26,002,972  36个月 

4 赵素菲 13.46 5,200,594  36个月 

5 姚军 13.46 5,200,594  36个月 

 预计上市时间 

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

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

分公司已于2017年4月26日出具了《证券变更登记证明》。本次发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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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，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，在限

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可上市交易。  

 资产过户情况  

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不涉及过户情况，发行对象均以现

金方式认购。 

如无特别说明，本公告中涉及有关单位及术语的简称与公司刊载

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的《大洲兴业控股股份有

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

易报告书》中的释义相同。 

 

一、本次发行概况  

（一）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决策和审批程序  

1、上市公司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

（1）2015年12月20日，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六次

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<大洲兴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

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>的议案》及本

次重组相关议案，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。同日，公司与相关各方

签署了《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》、《盈利预测补偿协

议》、《股份认购协议》等相关协议。 

（2）2016年1月20日，公司召开职工大会，经公司全体职工三分

之二以上同意并通过了本次重组与置出资产相关的职工安置方案。 

（3）2016年3月4日，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16年第二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<大洲兴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

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>及其摘要

的议案》和本次重组的正式方案，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。同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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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与相关各方签署了《<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>

之补充协议》、《<盈利预测补偿协议>之补充协议》、《<股份认购协议>

之补充协议》等相关协议。 

（4）2016年3月21日，公司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

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相关议案，并同意豁免广汇集团及广汇化建以要约

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的义务。 

（5）2016年5月19日，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16年第四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《关于调整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

套资金方案的议案》等相关议案，对本次重组方案进行了调整；同日，

公司与相关各方签署了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、《大

洲兴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

（二）》。  

（6）2017年2月27日，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17年第一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《关于延长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决议有效期的议案》和《关

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

宜期限的议案》，拟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

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期限延长至2018年3

月21日。 

（7）2017年3月15日，公司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延长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决议有效期的议案》和《关

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

宜期限的议案》，同意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

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期限延长至2018

年3月21日。 

2、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外部审批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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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12月23日，中国证监会出具《关于核准大洲兴业控股股份

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新疆广汇实业投资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

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16]3162

号），核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

金。 

（二）本次发行情况  

1、发行种类和面值  

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（A股），每股面值

1.00元。  

2、发行数量：104,011,887股  

3、发行价格：13.46元/股 

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6年第二次会议

决议公告日。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（不含

定价基准日）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（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

交易均价=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/定价基准日前20

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）的90%，即13.46元/股。 

4、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时间 

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价格（元/股） 认购数量（股） 限售期 

1 广汇集团 13.46 26,002,972 36个月 

2 萃锦投资 13.46 41,604,755  36个月 

3 翰海投资 13.46 26,002,972  36个月 

4 赵素菲 13.46 5,200,594  36个月 

5 姚军 13.46 5,200,594  36个月 

5、募集资金总额：人民币1,400,000,000.00元 

6、募集资金净额：实际到账金额1,370,000,000.00元，扣除其

他中介机构费用人民币1,720,000.00元（含税）及股份登记费用人民

币104,011.89元后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,368,175,988.11

元，加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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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46,415.09元及已计入前期管理费用的15,000,000.00元独立财务顾

问费后的合计金额为人民币1,384,122,403.20元 

7、独立财务顾问（主承销商）：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三）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 

1、验资情况 

2017年4月18日，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了《验

资报告》（天健验[2017] 8-19号）。根据该报告，截至2017年4月14

日止，参与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股）的申购对象在西南

证券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解放碑支行开立的账号为

3100021819200055529的人民币账户内缴存的申购资金共计人民币壹

拾肆亿元整（¥1,400,000,000.00）。 

2017年4月18日，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了《验

资报告》（大信验字[2017]第30-00001号）。根据该报告，截至2017

年4月17日，公司本次实际非公开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104,011,887股，

发 行 价 格 为 每 股 13.46 元 ， 实 际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为 人 民 币

1,400,000,000.00元，扣除独立财务顾问费15,000,000.00元及承销

费15,000,000.00元（含税）合计30,000,000.00元后，余额为人民币

1,370,000,000.00元，由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司在渤海银行股

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分 行 开 立 的 指 定 账 户 （ 人 民 币 账 户 ）

2003441619000125划转了认股款人民币1,020,000,000.00元、向上海

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营业部开立的指定账户（人

民币账户）60090154800001991划转了认股款人民币350,000,000.00

元，共计人民币1,370,000,000.00元；扣除其他中介机构费用人民币

1,720,000.00元（含税）及股份登记费用人民币104,011.89元后，实

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,368,175,988.11元（大写：人民币壹拾叁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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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仟捌佰壹拾柒万伍仟玖佰捌拾捌元壹角壹分）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

加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

946,415.09元及已计入前期管理费用的15,000,000.00元独立财务顾

问费后的合计金额为人民币1,384,122,403.20元，其中新增注册资本

人民币104,011,887.00元，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1,280,110,516.20

元。 

截至2017年4月17日止，公司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

人民币627,767,731.00元，实收股本为人民币627,767,731.00元。 

本公司将根据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以及《广汇物流股

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

户管理，专款专用。 

2、股份登记情况  

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

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。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

海分公司已于2017年4月26日出具了《证券变更登记证明》。本次发

行的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，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，

在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可上市交易。本次发行的104,011,887

股A股股份已分别登记至本次发行认购对象广汇集团、萃锦投资、翰

海投资、姚军、赵素菲的名下。  

（四）资产过户情况  

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，发行对象

均以现金方式认购。 

（五）独立财务顾问（主承销商）及法律顾问关于本次发行情况

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 

1、 独立财务顾问（主承销商）结论性意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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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于2017年4月21日

出具了《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

资金之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合规性报告》，认为：  

（1）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，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； 

（2）本次发行的定价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

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

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、有效； 

（3）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符合关

于本次发行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确定的标准，也符合《上市公司证券发

行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。本次发行对象的资格合法合规。 

2、法律顾问结论性意见  

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法律顾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于2017

年4月21日出具了《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

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

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见证

法律意见书》，认为：  

（1） 本次配套融资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； 

（2）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、发行数量、认购对象及发行过程符

合《发行管理办法》和《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； 

（3） 认购对象就本次配套融资已签署的《股份认购协议》及其

补充协议合法、有效；以及 

（4） 本次发行的结果合法、有效。 

二、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 

（一）本次发行结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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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104,011,887股，未超过中国证监会

核准的本次发行上限104,011,887股；发行对象总数为5名，不超过十

名，符合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》的要求。本次非公开

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、发行数量和限售期如下表所示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价格（元/股） 认购数量（股） 限售期 

1 广汇集团 13.46 26,002,972 36个月 

2 萃锦投资 13.46 41,604,755  36个月 

3 翰海投资 13.46 26,002,972  36个月 

4 赵素菲 13.46 5,200,594  36个月 

5 姚军 13.46 5,200,594  36个月 

 

（二）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 

1、基本情况 

（1）广汇集团 

公司名称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 

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（新市区）长沙路 2 号 

法定代表人 孙广信 

注册资本 401024.5815 万元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000625531477N 

成立日期 1994 年 10 月 11 日 

经营范围 

房地产业、汽车组改装业、证券业、化工机械制造业、环保锅炉制造

业、液化天然气业、煤化工项目、汽车贸易及服务的投资；高科技产

品开发；会展服务。 

 

（2）萃锦投资 

公司名称 新疆萃锦投资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河滩北路 233 号开源酒店配楼 4 楼 426 室 

法定代表人 赵伟利 

注册资本 7,000 万元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1006934382231 

成立日期 2009 年 11 月 03 日 

经营范围 
工业投资，农业投资，基本建设投资，房地产业投资，工程技术服务，

商务信息咨询，家政服务，计算机技术服务，仓储服务，汽车装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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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：文体用品，办公用品，日用百货，针纺织品，服装鞋帽，洗涤

用品，农畜产品，家用电器，化工产品，化工原料，汽车配件，钢材，

石油制品，装饰装璜材料，有色金属材料，金属材料，工程机械，五

金交电，皮棉，棉短绒，塑料制品，仪器仪表，计算机及耗材，厨房

用品，卫生洁具，劳保用品，机电产品，健身器材，橡胶制品。 

 

 (3) 翰海投资 

公司名称 新疆翰海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注册地址 
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（新市区）长春南路 1118 号新能

物资大厦 10 层 1001-1014 号 

法定代表人 於兵 

注册资本 3,000 万元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1005605133309 

成立日期 2010 年 8 月 24 日 

经营范围 
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、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

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。 

 

（4）赵素菲 

姓名 赵素菲 

性别 女 

国籍 中国 

身份证号 65010219721019**** 

住所/通讯地址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光明路 3 号 

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

 

（5）姚军 

姓名 姚军 

性别 男 

国籍 中国 

身份证号 65012119610501**** 

住所/通讯地址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克拉玛依东路 178 号 

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

 

2、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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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非公开发行前，广汇集团持有公司47.76%股份，除此之外的

其他发行对象对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变化情况  

（一）本次发行前（截至2017年4月14日）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

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（%） 持股数量(股） 

1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 47.76 250,126,582 

2 西安龙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.94 62,531,646 

3 陈铁铭 5.58 29,214,961 

4 新疆广汇化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3.14 16,455,696 

5 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华安媒体

互联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
0.82 4,299,001 

6 黄俊杰 0.62 3,254,300 

7 陆明富 0.45 2,366,570 

8 
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-华安睿享定

期开发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
0.44 2,289,655 

9 李佳林 0.42 2,200,000 

10 刘青泉 0.41 2,167,723 

  合计 71.58 374,906,134 

 

（二）本次发行后（截止2017年4月26日）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

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（%） 持股数量(股） 

1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 43.99 276,129,554 

2 西安龙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.96 62,531,646 

3 新疆萃锦投资有限公司 6.63 41,604,755 

4 陈铁铭 4.65 29,214,961 

5 新疆翰海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4.14 26,002,972 

6 新疆广汇化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2.62 16,455,696 

7 赵素菲 0.83 5,200,594 

8 姚军 0.83 5,200,594 

9 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华安媒体

互联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
0.71 4,475,301 

10 黄俊杰 0.55 3,453,600 

  合计 74.91 470,269,673 

 

（三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

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前，公司的总股本为523,755,844股；广汇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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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持有公司250,126,582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47.76%，为公司控

股股东。本次发行后，公司的总股本为627,767,731股，广汇集团持

有公司276,129,554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43.99%，仍为公司控股

股东。  

四、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

项目 
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

持股数（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持股数（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1、限售流通股 329,113,924 62.84  433,125,811 68.99  

其中：广汇集团 250,126,582 47.76  276,129,554 43.99 

西安龙达 62,531,646 11.94  62,531,646 9.96  

广汇化建 16,455,696 3.14  16,455,696 2.62  

萃锦投资 — — 41,604,755 6.63 

翰海投资 — — 26,002,972 4.14 

赵素菲 — — 5,200,594 0.83 

姚军 — — 5,200,594 0.83 

2、无限售流通股 194,641,920 37.16 194,641,920 31.01  

总股本 523,755,844 100.00 627,767,731 100.00  

五、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

（一）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

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，公司的资产总额和净资产都将大幅提高，

短期内资产负债率水平将进一步降低，这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持续融

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。 

募集资金投入使用后，投资活动现金流出量将相应大幅增加。随

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，其带来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将逐年提

升，公司现金流状况和经营情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。 

（二）本次发行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

本次配套资金主要用于乌鲁木齐北站综合物流基地项目、社区互

联网综合服务平台项目、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金融机构借款项目。本

次募投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，将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形成协同效应，

大大增加上市公司商贸物流业务的规模和盈利能力，并降低公司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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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债率，更好地实现上市公司的股东利益。 

（三）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

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，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

生变化，对公司治理结构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，但战略投资者持有公

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，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，这将有利于公司治

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、稳定发展。 

（四）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结构的影响 

本次非公开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，公司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。 

（五）本次发行对公司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的影响 

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，公司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与本次非

公开发行前相比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 

六、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 

（一）独立财务顾问  

名称：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地址：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A座四层  

法定代表人：吴坚 

电话：  010-57631234  

传真：  010-88091826  

经办人员：汪子文、彭博、陈盛军 

（二）法律顾问 

名称： 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

地址：  上海市南京西路1515号嘉里中心一座2605室 

负责人：张继平 

电话：  021-60435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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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真：  021-52985030 

经办人员：胡基、郑燕、杨子江 

（三）验资机构 

名称： 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地址： 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号学院国际大厦15层 

负责人：胡咏华 

电话：  010-82330558  

传真：  010-82332287  

经办人员：郭春俊、李春玲 

七、上网公告附件  

1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验资报告》（天

健验[2017]8-19号）。 

2、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验资报告》（大

信验字[2017]第30-00001号）。  

3、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《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

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

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》。  

4、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

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

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》。 

5、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《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

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合规

性报告》。 

6、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

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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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过程和认

购对象合规性的见证法律意见书》。 

7、《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

发行情况报告书》。 

8、《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

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 

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17年 4 月 28日 


